
 6.2.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评价。在项目投入使用前评价，本条不得分。

第 1 款，对绿色建筑的运营效果进行评估是及时发现和解决建筑运营问题的重要手段，也

是优化绿色建筑运行的重要途径。绿色建筑涉及的专业面广，所以制定绿色建筑运营效果评估

技术方案和评估计划，是评估有序和全面开展的保障条件。本款要求运营管理机构要结合项目

使用特点、能源系统构成，在执行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 55015 对建筑能源系统运行维护和节能管理强制要求的基础上，制定完善的绿色建筑运

营效果评估技术方案和评估计划。根据评估结果，能发现绿色建筑是否达到预期运行目标，进

而针对发现的运营问题制定绿色建筑优化运营方案，保持甚至提升绿色建筑运行效率和运营效

果。 

第 2款，保持建筑及其区域的公共设施设备系统、装置运行正常，做好定期巡检和维保工作，

是绿色建筑长期运行管理中实现各项目标的基础。制定的管理制度、巡检规定、作业标准及相应

的维保计划是保障使用者安全、健康的基本保障。定期的巡检包括：公共设施设备（管道井、绿

化、路灯、外门窗等）的安全、完好程度、卫生情况等；设备间（配电室、机电系统机房、泵房）

的运行参数、状态、卫生等；消防设备设施（室外消防栓、自动报警系统、灭火器）等完好程度、

标识、状态等；建筑完损等级评定（结构部分的墙体，楼盖，楼地面、幕墙，装修部分的门窗，

外装饰、细木装修，内墙抹灰）的安全检测、防锈防腐等，以上内容还需做好归档和记录。 

系统、设备、装置的检查、调适不仅限于新建建筑的试运行和竣工验收，而是一项持续性、

长期性的工作。建筑运行期间，所有与建筑运行相关的管理、运行状态，建筑构件的耐久性、安

全性等会随时间、环境、使用需求调整而发生变化，因此持续到位的维护特别重要。 

第 3款，运营管理机构有责任定期（每年）开展能源诊断。住宅类建筑能源诊断的内容主要

包括：能耗现状调查、室内热环境和暖通空调系统等现状诊断。住宅类建筑能源诊断检测方法建

议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有关规定。公共建筑能源诊断的内容

主要包括：冷水机组、热泵机组的实际性能系数、锅炉运行效率、水泵效率、水系统补水率、水

系统供回水温差、冷却塔冷却性能、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风系统平衡度等，公共建筑能源诊断

检测方法建议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评价查阅相关管理制度、年度评估报告、历史数据、运行记录、诊断报

告。 




